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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行为与代理 一、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以设立、

变更、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目的，以意思表示为要素

，依法产生民事法律效力的“合法行为”。 (一)、法律行为

的分类 法律行为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分类。不同类型的法

律行为，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。 1、单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

律行为. 2、有偿法律行为和无偿法律行为. 3、要式法律行为

和不要式法律行为. 4、主法律行为和从法律行为。 法律行为

除上述分类外，还有单务法律行为和双务法律行为、诺成法

律行为和实践法律行为等分类方法。 (二)、法律行为的有效

要件 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分为形式有效要件和实质有效要件

。 1、法律行为的形式有效要件。一般而言，书面形式优于

口头形式，特殊书面形式(公证形式、登记形式)优于一般书

面形式。 2、法律行为的实质有效要件。 (1)行为人具有“相

应的”民事行为能力。 解释：法律一般以年龄、精神和智力

状况作为判断公民行为能力的依据：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

是指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. 

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是指10一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“

不能完全”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. ③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

，是指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或者16一18周岁但以自己的劳动

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。 (2)意思表示真实。 (3)不违反法

律或社会公共利益。 (三)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附条件 

对所附条件有要求：（1）是将来发生的事实，已发生的事实



不能作为条件；（2）是不确定的事实；（3）是当事人任意

选择的事实，而非法定的事实；（4）是合法的事实；（5）

所限制的是法律行为效力的发生或消灭。附期限 所附期限是

必然到来的事实。 解释：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在符合条件时生

效，所附条件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行为附期限的法律行为，

所附期限可以是确定的期限，也可以是不确定的期限(期限一

定会到来)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